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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收回财政存量资金预算会计处理有关问题的通知

财预[2015]81号

党中央有关部门，国务院各部委、各直属机构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全国政协办公厅，高法

院，高检院，各民主党派中央，有关人民团体，有关中央管理企业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

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：　　

　　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办发

〔2014〕70号）有关规定以及《财政部关于推进地方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财预

〔2015〕15号）、《财政部关于盘活中央部门存量资金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15〕23号）等有关要

求，现就收回财政存量资金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　　一、完善相关科目设置

　　（一）完善政府收支科目设置。为避免重复列收，在《政府收支分类科目》中单独设置专门

反映收回财政存量资金的科目，反映上缴国库但不列入当年预算的资金入库情况。具体而言，

在“110 转移性支付”类级科目下增设“11020 收回存量资金”款级科目，款级科目下根据需要

设置“1102001 收回部门预算存量资金”、“1102002 收回转移支付存量资金”、“1102003 收

回财政专户存量资金”等项级科目，项目科目下再设置“110200101一般公共预算资

金 ” 、 “110200102 政 府 性 基 金 预 算 资 金 ” 、 “110200103 国 有 资 本 经 营 预 算 资

金”、“110200201一般公共预算资金”、“110200202政府性基金预算资金”、“110200203 国

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”、“110200301一般公共预算资金”、“110200302政府性基金预算资

金”、“11020030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”等目级科目。

　　（二）完善总预算会计科目设置。在总预算会计的“暂存款”科目下，增设“收回存量资

金”科目，在此科目下按照“收回部门预算存量资金”、“收回转移支付存量资金”、“收回财

政专户存量资金”等进行明细核算。

　　二、做好收回结转结余资金的会计处理

　　（一）收回部门预算结转结余资金。各级财政部门要及时向各部门发文收回结转结余资金。

对于国库集中支付结余资金，各级财政部门根据发文调整部门预算指标和用款计划，总预算会计

根据发文借记“暂存款-国库集中支付结余”，贷记“暂存款-收回部门预算存量资金”。对于非

国库集中支付结转结余资金，各部门应根据财政部门收回资金的发文将资金从实拨账户及时缴回

国库，总预算会计根据国库入账通知借记“国库存款”科目，贷记“暂存款-收回部门预算存量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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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”科目。

　　（二）收回转移支付结转资金。同级财政收回已经分配到部门的转移支付结转资金，比照收

回部门预算结转结余资金的会计核算方式处理。下级财政交回尚未分配到部门的转移支付结转资

金，上级政府总预算会计应根据国库入账通知借记“国库存款”科目，贷记“暂存款-收回转移支

付存量资金”科目。

　　三、做好收回结转结余资金再安排使用的会计处理

　　收回或交回的结转结余资金，由各级财政部门按规定统筹用于经济社会发展亟需资金支持的

领域。财政部门安排使用时，按原预算科目支出的，总预算会计根据发文借记“暂存款”科目，

贷记“国库存款”科目；调整支出科目的，总预算会计应根据发文按原结转预算科目做冲销处

理，借记“暂存款”，贷记“一般预算支出”等科目，同时按实际支出预算科目作列支账务处

理，借记“一般预算支出”等科目，贷记“国库存款”等科目。

　　四、做好财政专户资金的有关会计处理

　　除社保资金、粮食风险基金、教育收费、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赠款、代管资金以及

其他经财政部认定的财政专户资金外，其余财政专户资金中的存量资金应按照财政存量资金进行

统计和清理。其中：依据法律法规和国务院、财政部的规定设立的财政支出专户资金中，超过两

年以上的结转资金应及时调入国库；其余财政支出专户资金应全部调入国库。调入国库的财政支

出专户资金作为权责发生制事项单独核算，并应在两年内使用完毕。财政专户资金收回国库时，

总预算会计应根据国库入账通知借记“国库存款”科目，贷记“暂存款-收回财政专户资金”科

目。

　　财政部

　　2015年5月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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